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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    母树林是主要的林木良种生产基地。为了规范母树林营建工作，提高母树林建设质量，保证种子遗

传品质，在总结了二十多年母树林建立经验的基础上，采用最新的科研成果，制定了本标准。

    本标准分为两部分，正文部分规定了采用的定义、母树林选建、营建、经营管理、设计方案及技术档

案的具体技术内容;附录部分规定了主要造林树种选建母树林林分技术要求、主要造林树种母树林盛果

期最终每公顷保留株数、母树林设计方案及常用表格等

    本标准的附录A、附录B、附录c,附录n都是标准的附录。

   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提出。

    本标准由全国林木种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

    本标准由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、西北林学院负责起草，由林业部种苗总站良种处、中国林科院

林研所协作起草。

  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刘大兴、张虱藻、管长岭、游应天、黄锉、王江、刘晓春。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

母 树 林 营 建 技 术 GB/T 16621一1996

The techniques used in silviculture

    for seed production stand

飞 范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选建与营建母树林的条件、方法和经营管理技术。

本标准适用于我国主要造林树种的母树林。

2 定义

   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。

2.1 母树林 、eed production stand
    优良天然林或种源清楚的优良人工林，通过留优去劣疏伐，或用优良种苗以造林方法营建的，用以

生产遗传品质较好的林木种子的林分。

2.2 优良木 superior tree
    在林分内生长健壮、干形良好、结实正常，在同龄的林木中树高直径明显大于林分平均值的树木。

2. 3 劣等木 inferior tree
    在林分内生长不良、品质低劣、感染病虫害较重，在同龄的林木中树高直径明显小于林分平均值的

树木。

2.4 中等木 intermediate tree

    在林分中介于优良木和劣等木之间的树木。

2. 5 优良林分 superior stand
    在同等立地下，与其他同龄林分相比，在速生、优质、抗性等方面居于前列，通过自然稀疏或疏伐，优

良木可占绝对优势，能完全排除劣等木和大部分中等木的林分

2.6 劣等林分 。nferior stand
    与同等立地、相同林龄的林分相比，生长、材性、抗性处于劣势，优良木和中等木林冠郁闭度在。.2

以下的林分。

2. 7 中等林分 intermediate stand

    介于优良林分和劣等林分之间的林分

2. 8 林分 。tand
    内部结构特征基本相同，而与周围森林有明显区别的一片森林区段。

3 选建母树林

3门 林地选择
3门.1 位置:母树林应在优良种源区或适宜种源区内，气候生态条件与用种区相接近的地区;地形平

缓，背风向阳.光照充足，不易受冻害的开旷林地。排水良好，海拔适宜，交通方便，周围100 m范围内没

有同树种的劣等林分，面积相对集中，天然林在7 Inn'以上，人工林4 Inn，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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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2

3.2

  土壤:选择高地位级或中等地位级的林地，生产力低的IV ,V地位级的林地，不能选作母树林。

林分选择

12， 林龄:应选择同龄林，对异龄林的年龄控制在2个龄级以内。一般以中幼龄林最佳(红松天然林

可选近、成熟林)。

3.2. 2 郁闭度:在。.6以上 年龄小的林分，郁闭度宜大些;年龄大的林分，郁闭度宜小些

12. 3 起源:不论是天然林或是人工林，都要选择实生的林分.

3.2.4 组成:首先选择纯林，如选择混交林，目的树种不少于70%，夭然红松林和红皮云杉林不少于

50 %。

3.2.5 选择优良林分，其林分技术要求见附录A

3.3 母树林选择步骤

I3了 踏查:根据建立母树林的任务，深入现场全面踏查，了解林况地况，确定母树林候选林分。

3.3.2 标准地调查:在候选林分中，设置标准地进行调查，标准地总面积占候选林分的3%-4%。对林

相整齐、每块地形变化小的林分，调查面积可减少到1%-2% 标准地要均匀分布在林分内，面积在

0. 1 hm，左右。
    标准地立木的胸径、树高、枝下高、冠幅、冠长要每木实测，林龄用标准木年龄，立木的干形、皮型、冠

型、郁闭度、健康和结实状况实行目测。

    标准地的自然因子(地形、坡度、坡向、海拔、植被、土壤)都要调查记载。

I13 母树林区划:母树林确定之后，要作好区划，标定母树林的周围界限，面积过大的林分，要区划经

营区，面积10--20 hm'，修建必要的区划道，绘制母树林区划平面图，计算母树林的面积。

4 营建母树林

4门 立地选择

4.1.1 区域 在适生范围内，能正常生长发育，并能大量结实的地区。

4.1.2 造林地选择海拔适宜、地势平缓、交通方便、土壤肥力中等、光照充足、周围100 m范围内无同

种树的劣等林分或近缘种林分的地段，

4.2 材料选择

4.2. 1 种源:有种源结论的树种，在优良种源区选择;无种源研究结论的树种，在本地或相邻地域选择

4.2.2 林分:在优良种源区内、选择优良林分作为种植材料选择的对象。

4.2.3 采种母树:在优良(适宜)种源区优良林分内，选择优良木作为采种母树，尽量选择多个林分采

种 同一林分优良木之间.应距离50 m以上。采种母树的株数不少于5。株。

    孤立木、病虫为害木、品质低劣木，不准用作采种母树。

4.2.4 超级苗木选择:无力进行林分、单株选择采种时.若种源清楚、良好，可选超级苗作为新建母树林

的材料 选择标准为均值加2个标准差以上。
4. 3 育苗:种植材料可分株单采、单育，也可单采混育，或使用优良材料的嫁接苗。育苗方法与生产性育

苗相同。

4.4 造林

4.4.1 苗木选择:用超级苗(或I级苗)造林。

4.4.2 整地:细整地 施足底肥，并采取必要的保墒或排涝措施。

4.4. 3 密度:初植密度为一般造林密度的30%-50% 0

4.4.4 幼林抚育:及时松土除草，防治病虫害，适当施肥，促进幼树生长。

5 母树林经营管理

5.1 母树林疏伐


